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生产许可证办理合规指引

一、申请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基本条件

（一）主体资格要求

企业应当先行取得营业执照等合法主体资格，且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需包含申请生产的食品类别。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以营业执照载明的主体作为申请人。

申请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的生产许可，还应当提交与所生产食品相适应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以及相关注册和备案文件。

（二）场所与设施要求

1.生产场所需符合《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要求，具有与生产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食品加工、包装、贮存等场所，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2.生产设备或设施需满足生产工艺需求，与生产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消毒设备应具备有效的消毒能力（如紫外线消毒灯需定期检测辐射强度），更衣室内需配备更衣柜、洗手池、消毒设施，具备必要的采光、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

保健食品生产工艺有原料提取、纯化等前处理工序的，需要具备与生产的品种、数量相适应的原料前处理设备或者设施。

3.设备布局需按照生产流程有序排列，原料处理区、加工区、成品区、检验区应明确划分，避免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排水沟需设置防鼠、防虫装置，垃圾和废弃物存放设施应密闭且远离生产区域。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人员要求

1.配备专职或兼职的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并明确其在原料验收、生产过程管控、成品检验等环节的职责，并留存岗位职责文件。

2.制定职工培训计划，培训计划应涵盖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生产工艺、卫生规范、应急处理等内容，并对培训时间、内容、参与人员、考核结果等信息做好记录，留存档案。

3.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需明确健康检查项目（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要求），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的人员，以及患有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健康证明需在有效期内（有效期1年），并建立从业人员健康档案。

（四）制度要求

建立健全覆盖原料采购验收、生产过程控制、出厂检验、仓储管理、不合格品处置、食品召回、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培训管理、设备维护保养、清洁消毒、追溯管理、食品安全自查等环节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制度内容具有可操作性，明确责任部门、责任人员及工作流程，并严格落实。

二、申请材料准备清单（含材料规范说明）
1.《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书》：可通过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上服务-办事指南-食品生产许可模块在线申请或下载填写，也可通过包头市九原区建华路包头市政务大厅1楼B区B01窗口办理。
2.营业执照复印件：需与原件核对一致，复印件加盖申请人公章，经营范围需包含申请的食品类别。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4.食品生产许可证及品种明细表复印件（延续换证提供）：需在有效期届满30日前提交，复印件需加盖申请人公章。

5.食品生产加工场所周围环境平面图：需标注场所周边50米范围内的道路、建筑物、污染源（如垃圾站、化工厂）等；

6.食品生产加工场所平面图：需标注各功能区域（如原料库、加工车间、成品库、检验室）的面积、位置及通道；  

7.食品生产加工场所各功能区间布局平面图：需标注设备、操作台、洗手池、消毒设施等的具体位置，比例不小于 1:100。

8.食品生产设备布局图：需标注设备名称、型号、数量及安装位置。

9.食品生产工艺流程图：需详细标注各生产环节（如原料清洗、破碎、蒸煮、灭菌、包装）的操作步骤、工艺参数（如温度、时间、压力）及关键控制点（如灭菌温度≥121℃，时间≥15分钟）。

10.产品执行标准文本：若执行非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需提供经“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开的企业标准文本，标准内容需符合《食品安全法》及相关法规要求。

11.试制食品检验报告：需由具有CMA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项目需覆盖产品执行标准的全部指标，报告出具时间距申请日期不超过6个月。

12.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清单：需包含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生产过程控制制度、出厂检验记录制度、食品安全自查制度、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不合格品管理制度、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制度等，制度内容需结合企业实际生产情况制定，具有可操作性。

13.许可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三、办理流程详解

1.申请提交与材料审查（1个工作日）：申请人可通过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上服务-办事指南-食品生产许可模块在线申请或下载填写，也可通过包头市九原区建华路包头市政务大厅1楼B区B01窗口办理。
窗口工作人员会同食品生产监管科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查，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出具《受理通知书》；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2.现场核查准备（2个工作日）:市局食品生产监管科在收到现场核查任务后，2 个工作日内从现场核查人员库中随机抽调 2-3名核查人员，组建核查组并指定组长，同时将核查时间、人员名单通知申请人。

申请人需提前准备好生产场所、设备、管理制度、检验记录等核查所需资料，确保生产设备正常运行，从业人员在岗。

3.现场核查实施（5个工作日内）:核查组在接受任务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核查，对照《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评分表》对场所设施、设备布局、工艺流程、管理制度、人员培训等方面进行评分，满分100分，核查项目单项得分无0分项目且得分率≥85%为通过。

核查过程中，申请人需配合核查人员的询问与检查，如实提供相关资料；核查组需当场出具《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结论书》，由申请人签字确认，对核查发现的问题需详细记录并提出整改要求。

4.许可决定作出（2个工作日内）:市局行政审批科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根据材料审查结果和现场核查结论作出许可决定。

准予许可的，在作出决定后5个工作日内颁发《食品生产许可证》；不予许可的，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说明不予许可的理由及申请人享有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

5.核查问题整改（1个月内）:现场核查通过但存在需整改问题的，申请人需自作出现场核查结论之日起1个月内完成整改，整改完成后向属地监管部门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属地监管部门需在收到整改报告后10个工作日内进行现场复核，复核合格的，将整改情况报市局备案；复核不合格的，申请人需重新整改，整改时间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

四、关键合规要点

生产场所合规

1.日常管理：建立场所清洁消毒制度，明确清洁区域、频率及责任人，加工车间每日清洁消毒，原料库、成品库每周清洁消毒，消毒记录需包含时间、方式、责任人等信息；定期检查场所是否存在破损、渗漏等情况，及时修复，防止虫鼠滋生。

2.区域划分：原料处理区、加工区、成品区需设置物理隔离（如隔墙、门帘），不同类别食品的生产区域需独立划分（如生制品与熟制品），避免交叉污染；检验室需与生产区域分离，配备专用的检验设备和试剂，确保检验结果准确。

3.仓储合规：根据产品特性设置仓储条件，需冷藏的食品（如乳制品）仓储温度控制在0-4℃，需冷冻的食品（如速冻食品）仓储温度控制在-18℃以下；原料与成品需分区存放，标识清晰，做到先进先出，防止过期食品流入市场。

（二）生产过程合规

1.工艺管控：严格按照许可的生产工艺和流程操作，不得擅自变更工艺参数（如灭菌温度、时间），若需变更工艺，需提前向市局申请变更许可。

2.检验管理：建立出厂检验制度，每批次产品需进行检验，检验项目包括感官指标、理化指标、微生物指标等，检验记录需包含检验日期、项目、结果、检验人员等信息；检验设备需定期校准（每年至少1次），校准记录需留存备查，确保检验设备精度符合要求。

3.设备维护：制定设备维护保养计划，明确维护周期和内容，加工设备、消毒设备、检验设备等需定期维护保养，维护记录需包含维护时间、项目、责任人等信息；设备出现故障时，需及时维修，维修期间不得用于生产，维修记录需留存备查。

（三）人员管理合规

1.培训考核：每年组织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培训，培训内容需更新（如新增的食品安全法规、标准），培训后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人员需重新培训，直至考核合格方可上岗。

2.健康管理：每月对从业人员健康状况进行检查，发现患有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需立即调离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岗位；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到期前15日内，需组织重新进行健康检查，确保健康证明持续有效。

五、常见问题与注意事项
（一）常见问题

1.申请食品生产许可证，办理期限是多长时间？

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期限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5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2.食品生产许可证办理时现场核查项目具体有哪些？

现场核查范围主要包括生产场所、设备设施、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人员管理、管理制度及其执行情况，以及试制食品检验合格报告。对首次申请许可或者增加食品类别变更食品生产许可的，按照相应审查细则和执行标准的要求，核查试制食品的检验报告。申请变更许可及延续许可的，申请人声明其生产条件及周边环境发生变化的，就变化情况实施现场核查，不涉及变更的核查项目应当作为合理缺项，不作为评分项目。

3.申请食品生产许可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配备及职责要求？

按照市场总局《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食品生产企业主要负责人对本企业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依法配备食品安全员，符合条件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协助主要负责人做好食品安全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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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材料审查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a.生产场所面积不足或布局不合理；

b.设备设施与申报产品不匹配；

c.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

d.检验能力不足或试制产品检验项目不全；
e. 申请材料不齐全（如缺少试制产品检验合格报告、设备清单）、复印件未加盖公章，或材料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如平面图与现场布局不符）。

（二）注意事项

1.确保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并符合新规定；

2.许可过程中遇到问题，及时与申请部门联系；

3. 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后，需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持续保持许可条件，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不得出借、出租、转让食品生产许可证；

4. 食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企业需在有效期届满30个工作日前提交延续申请，避免因超期导致许可证失效。

六、法律法规依据与咨询途径

（一）主要法规依据

本指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4号）、《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2022版）》《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等法律法规和标准制定，企业在办理过程中需严格遵守上述法规要求。

（二）咨询途径

1.线上咨询：通过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政务服务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在线咨询食品生产许可办理流程、材料要求等问题。

2.线下咨询：前往市行政审批大厅食品生产许可窗口，或属地市场监管部门食品生产监管科室，现场咨询工作人员。

3.电话咨询：拨打当地1231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市局食品生产监管科咨询电话（5501331），获取专业解答。

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结合专业法律意见，确保完全合规；在办理过程中，建议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及时了解政策变化，确保顺利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

部分食品、食品添加剂类别的参考法律法规、标准

	类别名称
	参考法律法规
	参考标准

	乳制品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

《企业生产乳制品许可条件审查细则（2010版）》

《乳制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36号）》
	GB280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14881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1269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制品良好生产规范

GB 1964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巴氏杀菌乳

	饮料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

《饮料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2017版）
	GB 280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14881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T 10789饮料通则

GB 1929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

GB 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1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饮料

GB 126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饮料生产卫生规范

	肉制品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

《肉制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2023版）
	GB 280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14881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19303熟肉制品企业生产卫生规范

GB 2097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肉和肉制品经营卫生规范

GB 272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熟肉制品

GB 16869鲜、冻禽产品（部分有效）

GB/T 27301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肉及肉制品生产企业要求

GB/T 20940肉类制品企业良好卫生操作规范

	酒类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

《白酒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葡萄酒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啤酒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黄酒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其他酒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GB 14881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75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GB 275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发酵酒及其配制酒

GB 895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啤酒生产卫生规范

	调味品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

《酱油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食醋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味精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鸡精调味料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酱类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调味料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GB 280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14881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酱油

GB 27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醋

GB 272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味精

GB 3164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复合调味料

GB 2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酿造酱

	速冻食品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

《速冻食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GB 280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14881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1929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速冻面米与调制食品

GB 3164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速冻食品生产和经营卫生规范

	粮食加工品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

《小麦粉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大米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挂面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其他粮食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GB 280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14881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7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粮食

	糕点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

《糕点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GB 280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14881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709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糕点、面包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

《食用植物油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食用动物油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食用油脂制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GB 280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14881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植物油

GB 1014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动物油脂

GB 1519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油脂制品

	饼干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

《饼干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GB 280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14881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710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饼干

	淀粉及淀粉制品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

《淀粉及淀粉制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GB 280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14881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淀粉制品

GB/T 8884食用马铃薯淀粉

GB/T 8883食用小麦淀粉

	蔬菜制品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

《蔬菜制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蔬菜干制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食用菌制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酱腌菜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GB 280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14881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酱腌菜

GB 709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菌及其制品


备注：法律法规、参考标准应为最新版本

